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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报告书全文。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详见本报

告书摘要“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报告书及

摘要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山鹰纸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泰盛实业、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拥有的吉

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同时山鹰纸业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所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２

、泰盛实业以

２６１

，

７５７

，

８３４．８０

元现金协议收购山鹰集团持有的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存量股份，占山鹰纸业总股本

７．５０％

。

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与山鹰集团同泰盛实业间就山鹰纸业股份转让方案互为条件、同步实施。

二、本次交易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马鞍山市政府。 本次交易系泰盛实业、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和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

人将所持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注入上市公司及泰盛实业受让山鹰集团所持本公司

７．５０％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泰盛实业将成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吴明武、徐丽凡夫妇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吉安集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８９５

，

３１１．７７

万元， 占山鹰纸业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１４．３３％

。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借壳上市是指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

壳上市。

本次置入资产吉安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持续经营时间超过

３

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分别

为

９

，

９１９．８７

万元、

６

，

０４５．１６

万元，累计金额为

１５

，

９６５．０３

万元，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借壳上市对标的资产净利润标准为“最近两个会计

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原则确定）”，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标准为“上

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借壳上市对置入资产的要求。

四、本次交易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泰盛实业、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

泰盛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明武、徐丽凡夫妇。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中，吴丽萍系吴明武的妹妹，林文新系吴明武的妹夫，黄光宪系泰

盛实业监事，吴丽萍、林文新、黄光宪与泰盛实业为一致行动人。

吴丽萍为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与泰盛实业为一致行

动人。

五、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出具的《吉安集团资产评估报告》，吉安集团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吉安集团账

面价值为

１６５

，

４３９．８７

万元，按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２３１

，

８８６．２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４０．１６％

；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２９７

，

９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

为

８０．０７％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评估值为

２

，

９７４

，

６３９

，

７１１．５４

元，增值率为

８０．０７％

。

六、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以下简称 “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８７

元

／

股。

本次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山鹰

纸业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６８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按照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８７

元

／

股和注入资产的评估值

２

，

９７４

，

６３９

，

７１１．５４

元计算， 本次向交易对

方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５９０

，

７１６

，

４２３

股。

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预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若按照首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９０％

（本次发行底价

１．６８

元

／

股）和募集配套资金

９９１

，

５４６

，

５７０．５１

元计算，向符合条件的不超

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５９０

，

２０６

，

２９１

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七、股份锁定安排

泰盛实业承诺：本次所认购山鹰纸业发行的股份，自新股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通过协议收购的存量股份，自股份过

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七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承诺：本次所认购山鹰纸业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

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及通过协议收购的股份的锁定期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八、业绩补偿安排

（一）业绩补偿原则

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补充协议》，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对山

鹰纸业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若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吉安集团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累积净利润合计数小于《吉安集团资产

评估报告》所预测对应的吉安集团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数的，则由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上海东洲出具的《吉安集团资产评估报告》，吉安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

润预测值分别为

１７

，

５９３．６４

万元、

２８

，

３９０．３１

万元、

４２

，

６３５．８４

万元。

（二）业绩补偿具体方式

１

、股份回购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果吉安集团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累

积净利润合计数小于评估报告预测对应的吉安集团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数， 则山鹰纸业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１０

日内，以

书面方式通知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关于吉安集团在该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数的事实，并要求泰盛实业等

二十九方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即由山鹰纸业回购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

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应按照约定计算应补偿股份数并协助上市公司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

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应回购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

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 在利润补偿期间，已经累积的单独锁定的回购股份不得减少。

２

、每年股份回购数量的确定

在利润补偿期间，如需股份回购，当年回购股份数计算公式为：

回购股份数量

＝

（吉安集团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数

－

吉安集团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

×

山鹰纸业本次为购

买购入资产而发行的全部股份数量

÷

吉安集团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数的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吉安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０

时，则按

０

取值，

即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无需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但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总的补偿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山鹰纸业本次为购买标的资产而发行的全部股份数量。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山鹰纸业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合计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山鹰纸业

本次为购买购入资产而发行的全部股份数量，则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合计减值额

／

每股发

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３

、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山鹰纸业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持有的山鹰纸业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回购股份的

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４

、股份回购的实施及回购股份的注销

山鹰纸业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且确定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两个月内就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则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向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回购相应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若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则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泰盛实业等二

十九方应在接到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将相应数量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以外的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之比例享有相应的获赠股

份。

九、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的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发行对象为泰盛实业等三十方。 山鹰纸业、山鹰集团、吉安集团及泰盛实业等三十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

署了《框架协议》，山鹰纸业与泰盛实业等三十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

此后，曹震涤决定退出本次资产重组，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山鹰纸业、山鹰集团、吉安集团及泰盛实业等三十方分别签署了《补充框架协

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业绩补偿补充协议》，各方同意曹震涤退出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标的由吉安集团

１００％

股份变更为吉

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在原《框架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的义务维持不变。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通常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

重大调整”的问答规定，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

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同时满足减少的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

超过

２０％

，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的，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曹震涤仅持有吉安集团

０．１４６３７％

的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所减少的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

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２０％

。 调整后的标的资产为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重组完成后山鹰纸业对标的资产仍具有绝对

控股权，减少交易对象曹震涤，对交易标的吉安集团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构

成重大影响。

十、关于吉安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审计经营业绩与重组预案公告业绩差异的说明

吉安集团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利润总额及净利润金额与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 披露的相应数据有较大差异。 主要是由于因美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诉讼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ｅｎｈ

和

Ｍｅｅ Ｋｙｕｎｇ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Ｃｈｕｎｇ

一案吉安集团在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计提了

１８

，

１４５

，

８９０

美元预计负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本公司公告了《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预案公告时，在美

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诉讼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ｅｎｈ

和

Ｍｅｅ Ｋｙｕｎｇ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Ｃｈｕｎｇ

一案中，美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并未提出具

体的赔偿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美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首次提交了关于证明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从美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损失中获利金额的证

据，据此计算，被告对美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造成的损失总金额为

１３

，

１４５

，

８９０

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陪审团做出裁定，认定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造成的损害金额为

１３

，

１４５

，

８９０

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该案件的法官作出裁定，认为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和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ｅｎｈ

应向美国

Ｃｈｕｎｇ Ｎａｍ ＬＬＣ

公司支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根据上述裁定，吉安集团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对该案件计提了

１８

，

１４５

，

８９０

美元预计负债。

十一、风险因素

（一）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经天健会计师审核并出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根据吉安集团盈利预测报告，吉安集

团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７

，

５９３．６４

万元；根据山鹰纸业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山鹰纸业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净利润为

２０

，

０５９．６２

万元。 上述盈利预测是

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资料和相关法规要求采用的基准和假设，对本公司和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所做的预测。 上述盈利预

测所依据的各项估计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在盈测预测过程中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并对未来盈利预测的相关风险作出了合理估计，但仍

具有不确定性，并且不可抗力事件也可能对盈利预测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虽然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

偿补充协议》，交易对方已经对盈利预测作出了补偿承诺，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投资者在进

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安集团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将得到扩大，本公司的整体运营面临整合

的考验。山鹰纸业与吉安集团需在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整合过程中可能会对

上述公司的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和股东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三）诉讼风险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诉吉安集团、 寿光市顺发经贸有限公司及青州市宇阳经贸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被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吉安集团已委托山东文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积极准备应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

署日，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若最终判决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胜诉，可能会对吉安集团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提请投资者

关注上述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山鹰纸业

／

上市公司

／

股份公司

／

公

司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鹰集团 指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吉安集团 指 吉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纸容器 指 吉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

泰盛实业 指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泰盛包装彩印 指 福建省泰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

系泰盛实业前身

泰安投资 指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吉顺投资 指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众诚投资 指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速丰投资 指 将乐县速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天津祥恒 指 祥恒

（

天津

）

包装有限公司

莆田祥恒 指 祥恒

（

莆田

）

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祥恒 指 浙江祥恒包装有限公司

合肥祥恒 指 合肥祥恒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祥恒 指 武汉祥恒包装有限公司

厦门祥恒 指 祥恒

（

厦门

）

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峻博 指 上海峻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远发 指 浙江中远发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阳光纸业 指 福建省莆田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

泰兴纸业 指 浙江泰兴纸业有限公司

环宇纸业 指 福建环宇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泰盛 指 上海泰盛制浆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泰盛进发 指 福建泰盛进发实业有限公司

腾荣达林业 指 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

腾荣达制浆 指 福建腾荣达制浆有限公司

泰盛果树 指 莆田市泰盛果树开发有限公司

环宇房地产 指 福建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鸿木制品 指 莆田天鸿木制品有限公司

马鞍山山鹰 指 马鞍山山鹰纸箱纸品有限公司

同辉公司 指 马鞍山同辉纸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民政印刷 指 马鞍山市民政印刷有限公司

山鹰置业 指 马鞍山山鹰置业有限公司

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 指

吴丽萍

、

林文新

、

何桂红

、

郑建华

、

林宇

、

李德国

、

黄光宪

、

王振阁

、

何旗

、

吴俊雄

、

林

耀祥

、

林金玉

、

黄丽晖

、

陈建煌

、

潘金堂

、

姜秀梅

、

林金亮

、

林若毅

、

邱建新

、

柯文煌

、

连巧灵

、

林宗潘

、

李志杰

、

胡娟

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 指

泰盛实业

、

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众诚投资

、

速丰投资

、

吴丽萍

、

林文新

、

何桂红

、

郑

建华

、

林宇

、

李德国

、

黄光宪

、

王振阁

、

何旗

、

吴俊雄

、

林耀祥

、

林金玉

、

黄丽晖

、

陈建

煌

、

潘金堂

、

姜秀梅

、

林金亮

、

林若毅

、

邱建新

、

柯文煌

、

连巧灵

、

林宗潘

、

李志杰

、

胡

娟

泰盛实业等三十方 指

泰盛实业

、

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众诚投资

、

速丰投资

、

吴丽萍

、

林文新

、

何桂红

、

郑

建华

、

林宇

、

李德国

、

黄光宪

、

王振阁

、

何旗

、

吴俊雄

、

林耀祥

、

林金玉

、

黄丽晖

、

陈建

煌

、

潘金堂

、

姜秀梅

、

林金亮

、

林若毅

、

邱建新

、

柯文煌

、

连巧灵

、

林宗潘

、

曹震涤

、

李

志杰

、

胡娟

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框架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

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

补充框架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

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关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之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关于业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标的资产 指 泰盛实业等二十九方持有的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

本报告书

／

重组报告书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本次交易

／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

发行

／

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

配套资金

指

１

、

山鹰纸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泰盛实业

、

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众诚投

资

、

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拥有的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

。

同时

山鹰纸业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

（

含

１０

名

）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所募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

其中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

但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２

、

泰盛实业以

２６１

，

７５７

，

８３４．８０

元现金协议收购山鹰集团持有的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存量股份

，

占

山鹰纸业总股本

７．５０％

。

３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与山鹰集团与泰盛实业间

就山鹰纸业股份转让方案互为条件

、

同步实施

。

配套融资

／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

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指

向不超过

１０

名

（

含

１０

名

）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

额

２５％

的配套流动资金

包装纸

／

包装原纸 指 箱板纸

、

瓦楞纸

华林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册律师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

／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上海东洲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吉安集团资产评估报告

》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所持吉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报告

》（

沪东

洲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８３１５１

号

）

一致行动人 指

泰盛实业的一致行动人

，

包括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众诚投资

、

速丰投资

、

吴丽萍

、

林文新和黄光宪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山鹰纸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泰盛实业、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拥有的吉

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同时山鹰纸业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所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２

、泰盛实业以

２６１

，

７５７

，

８３４．８０

元现金协议收购山鹰集团持有的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存量股份，占山鹰纸业总股本

７．５０％

。

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与山鹰集团同泰盛实业间就山鹰纸业股份转让方案互为条件、同步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完成后，吉安集团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泰盛实业将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吴明武、徐丽凡夫妇将成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注：上述重组后的股本结构测算是基于以下几点：

１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的

２５％

；

２

、假

定配套融资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即

１．６８

元

／

股。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造纸及纸制品业是一个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息息相关的重要产业部门，被国际上公认为“永不衰竭”的工业，纸及纸板消

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十一五”期间，我国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工业总产值呈现快速增长。

２００６

年我国

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总产值为

５

，

０３５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增长到

１０

，

４３４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２０％

。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保持持续稳定增

长。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数据，

２０１１

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

９

，

９３０

万吨，较上年

９

，

２７０

万吨增长

７．１２％

；消费量

９

，

７５２

万吨，较上年

９

，

１７３

万吨增

长

６．３１％

，人均年消费量为

７３

千克，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年复合增长率为

８．８４％

，消费量年复合增长率

８．１２％

，产品供需基本

保持平衡。

造纸工业通过清洁生产，实现了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良性循环，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重要基础原材料

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造纸工业资金技术密集，规模效益显著，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且产业关联度高，对林业、农业、环保、

印刷、包装、化工、机械制造、自动控制、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我国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随着

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明显加速，我国造纸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突显，亟需加快结构调

整。

根据《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造纸行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继续优化企业结构，推进兼并重组。 着力培育一批骨

干企业，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整合造纸资源，推进企业战略重组，在重点发展区域，以林地资源为核心要素，将相对集中的林地

资源向重点企业倾斜，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做强做大，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兼并、联合、重组整合和“走出去”等多种形式，形成若干跨地区、跨

行业、跨所有制、跨国别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大型骨干制浆造纸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骨干企业的战略管理、资源运营、资本运作、

产品制造和营销服务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公司与吉安集团作为两家大型造纸企业，主营业务均为包装纸及纸板、纸箱的生产和销售。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生

产规模、市场份额及盈利能力等各方面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公司将由区域性企业变为跨地区的全国性造纸企业，成为国内造纸行业的龙头

企业之一。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扩大公司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通过自身发展，实现了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 但是从产销量和产业布局来看，与同行业龙头企业玖龙纸业和理文

造纸仍有一定的差距，市场占有率偏低。 本次资产重组后，本公司造纸生产能力将从

９０

万吨提升至

２２５

万吨，纸箱生产能力将从

６

亿平方米

提升至

１０

亿平方米，产品市场占有率将大幅提高。 造纸生产基地增加浙江省海盐县，公司将由区域性企业变为跨地区的全国性造纸企业。

２

、优化产品结构、促进市场供需平衡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属于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行业集中度较低。 其中包装用纸及纸板种类较多，部分高档包装用纸供需

尚未平衡。本次资产重组后，可以综合两家企业的优势产品与资源，有利于通过加强科技研发，改善工艺技术与装备等一系列措施，使纸及

纸板产品结构更加适应消费结构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少品种向多品种转变，增加高档纸及纸板的供给能力。

３

、实现协调效应、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本公司与吉安集团都是以包装纸及纸板、纸箱为主营业务的大型造纸企业， 实力相当，各有特色。本公司具有较强的后续纸箱加工能

力，但上游废纸收购，特别是进口废纸收购网络建设相对滞后。吉安集团拥有强大的国内外废纸收购网络，对上游的成本控制能力较强，目

前正在谋求扩充下游纸箱生产能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可以实现协同效应，形成上游废纸收购，中间原纸生产，下游纸箱制造均衡发

展。 完整的产业链运营模式可有效的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提升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的能

力，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同时，作为华东地区的两家造纸生产企业，在产品品种上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销售渠道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市场存在重叠，本次交易有

助于整合两家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等资源，有利于规范华东地区造纸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

１

、山鹰纸业的决策过程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山鹰纸业召开五届第七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山鹰纸业、山鹰集团、吉安集团、泰盛实

业等三十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山鹰集团和泰盛实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山鹰纸业召开八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山鹰纸业召开五届第八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山鹰纸业、

泰盛实业等三十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山鹰纸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山鹰纸业召开第五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 交易各方签署了《补充框架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２

、山鹰集团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山鹰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山鹰纸业

７．５％

股份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山鹰集团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山鹰纸业

７．５％

股份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山鹰集团收到收到安徽省国资委《关于协议转让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国有股股份有关事宜的批复》（皖

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７２３

号），同意山鹰集团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股份（占山鹰纸业总股本

７．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山鹰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确定协议转让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

权受让方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山鹰集团召开股东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确定协议转让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权受让方相关议案。 同

日，山鹰纸业、山鹰集团、吉安集团、泰盛实业等三十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山鹰集团和泰盛实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３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泰盛实业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泰盛实业对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同意泰盛实业以协

议方式受让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泰盛实业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泰盛实业对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同意泰盛实业以协议方

式受让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分别召开了投资委员会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参与对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４

、行政管理部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向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 《关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事项的批复》（皖政秘

［

２０１３

］

１３

号）， 原则同意马鞍山市政府将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国有股份协议转让给福

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９

日，国务院国资委向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关于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９８

号），同意将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公司

１１

，

８９８．０８３４

万股股份转让给福建泰盛

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了《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２０１３

】第

５６

号），对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山鹰

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的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 可以实施集

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１

、交易主体

资产出让方：泰盛实业、吉顺投资、泰安投资、众诚投资、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

资产受让方：山鹰纸业。

配套融资认购方：经询价，董事会确定的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２

、交易标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及不超过

９９１

，

５４６

，

５７０．５１

元配套融资。

３

、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出具的《吉安集团资产评估报告》，吉安集团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吉安集团账

面价值为

１６５

，

４３９．８７

万元，按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２３１

，

８８６．２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４０．１６％

；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２９７

，

９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

为

８０．０７％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评估值为

２

，

９７４

，

６３９

，

７１１．５４

元，增值率为

８０．０７％

。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本次交易标的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作价

为

２

，

９７４

，

６３９

，

７１１．５４

元。

４

、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前，山鹰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泰盛实业将获得上市公司控股权，为上市公司潜在控股股东。 根据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５

、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的资产为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 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吉安集团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３２７７

号”《审计报告》

及天健会计师为山鹰纸业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１－２９

号”《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吉安集团 山鹰纸业 财务指标占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８９５

，

３１１．７７ ７８３

，

０８９．５８ １１４．３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净额

２９７

，

４６３．９７ ２９４

，

４２３．６６ １０１．０３％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４１６

，

８２１．７８ ４１４

，

３４４．７０ １００．６０％

注：吉安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净额指标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应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２９７

，

４６３．９７

万元。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前一年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占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４．３３％

、

１０１．０３％

、

１００．６０％

， 均超过了

５０％

，且拟购买资产的资产净额超过了

５

，

０００

万，达到了《重大重组管理办法》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同时，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次交易涉及山鹰纸业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应当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６

、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前，山鹰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７．５０％

，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其控股股东马鞍

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５２％

，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按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上限

２１８

，

０９２．２７

万股计算，泰盛实业将持有本公司

１２７

，

３９９．４９

万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３３．８２％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吴明武、徐丽凡夫妇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

化。

（二）泰盛实业协议收购山鹰集团持有的山鹰纸业存量股份

１

、交易内容

泰盛实业与山鹰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泰盛实业以

２６１

，

７５７

，

８３４．８０

元现金协议收购

山鹰纸业集团持有的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存量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０％

），每股价格

２．２

元。

２

、定价依据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价格在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基础

上，参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合理定价。 此外，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有股东

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应当以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确需折价

的，其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

山鹰纸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１．８８

元；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

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

１．８６

元。 泰盛实业和山鹰集团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本次转让价格为每股

２．２０

元，高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和上市公

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此外，本次转让的价格已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

取得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９８

号《关于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山鹰集团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符合《关于规范国

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及《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ＮＨＵＩ ＳＨＡＮＹ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

３

号（邮政编码：

２４３０２１

）

办公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

３

号（邮政编码：

２４３０２１

）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夏林

注册资本：

１

，

５８６

，

０１６

，

９８９

元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ａｎｙ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２９５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４０５０２１５０５２３３１７

经营范围：纸、纸板、纸箱制造，本企业生产产品出口及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

二、设立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马鞍山市山鹰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了

１９９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马鞍山市山鹰造纸有限责任公司

依法整体变更为“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宜。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山鹰集团等马鞍山市山鹰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的

５

家股东签订了《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山鹰集团

等

５

家股东根据马鞍山市审计师事务所马审所查［

１９９９

］

１６２

号《审计报告》，以其持有马鞍山市山鹰造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相对应的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

１００

，

５１４

，

４００．３９

元，按照

１

：

１

的折股比例折为

１０

，

０５０

万股，其中，山鹰集团持有

９

，

３４６．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９３％

；马鞍

山市轻工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２．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５％

；马鞍山港务管理局持有

１００．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

；马鞍山隆达电力实业

总公司持有

８０．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０．８％

；马鞍山市科技服务公司持有

２０．１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０．２％

。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马鞍山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马审所验［

１９９９

］

１３５

号《验资报告》，确认各发起人认购发起人股的资金全部到位。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安徽省体改委皖体改函［

１９９９

］

７４

号文《关于同意马鞍山市山鹰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府股字［

１９９９

］第

２６

号《安徽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证书》批准山鹰有限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山鹰纸业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的筹建工作报告、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股份公司设立费用

的报告等议案，选举产生了山鹰纸业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公司登记事宜。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山鹰纸业在安徽省工商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取得注册号为

３４０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３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５０

万元。 山鹰纸业变更发起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３４６．５０ ９３．００

马鞍山市轻工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５０２．５０ ５．００

马鞍山港务管理局

１００．５０ １．００

马鞍山隆达电力实业总公司

８０．４０ ０．８０

马鞍山市科技服务公司

２０．１０ ０．２０

合计

１０

，

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本变动

１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山鹰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１

］

５５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股票发行后山鹰纸业总股本变更为

１６

，

０５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股份

１０

，

０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２．６２％

；社会公众股

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７．３８％

。

２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山鹰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５０

万

张，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已有

２４９

，

１５２

，

０００

元山鹰转债转成山鹰纸业发行的股票，累计

转股股数为

７０

，

６９６

，

５９２

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４．０５％

。 未转股的山鹰转债

８４８

，

０００

元已由山鹰纸业按有关规

定赎回，山鹰转债（

１００５６７

）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３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山鹰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４

］

１６０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９８

，

８３４

，

４９９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本次增发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６４

，

９３４

，

２１９

股，其中，发起人股份

１０

，

０５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７．９３％

；社会公众股

１６４

，

４３４

，

２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０７％

。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５

日，山鹰纸业召开了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派发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１９

，

０３２

，

２２０

股。 其中，发起人股份

１３

，

６５０

万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１．１８％

；社会公众股

２８８

，

３８２

，

２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８２％

。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山鹰纸业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

获取

２．３７７１

股的对价股份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了

７

，

０２５．２０

万股股份。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类别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

，

１５７

，

５４０ １３．８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马鞍山市轻工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２

，

５００ ０．０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马鞍山港口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３

，

９８０ ０．１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马鞍山隆达电力实业总公司

４８３

，

１８４ ０．１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马鞍山市科技服务公司

１２０

，

７９６ ０．０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３６５

，

７８７

，

８１２ ８５．８３

流通股

合计

４２６

，

１８５

，

８１２ １００．００

注：鉴于山鹰集团在公司持股比例较低，为保证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使山鹰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仍保持对股份公司的控

制力，经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复同意，第二大非流通股股东马鞍山市轻工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山鹰集团支付

对价股份

２

，

２９８

，

０００

股。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５３

号文核准，股份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５

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４７０

万

张，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７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已有

４６８

，

９１２

，

０００

元山鹰转债转成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累计

转股股数为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３５１

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股份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５．４３％

。 未转股的山鹰转债

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

元已由股份公司按有

关规定赎回，山鹰转债（

１１０５６７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３

，

５２４．６２

万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份为

１

，

６５３．９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０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

５１

，

８７０．７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９６．９１％

。 公司股本结构为：

类别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动股

１６

，

５３８

，

９６０ ３．０９

１

、

国家持股

１６

，

５３８

，

９６０ ３．０９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８

，

７０７

，

２２５ ９６．９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８

，

７０７

，

２２５ ９６．９１

三

、

股份总数

５３５

，

２４６

，

１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３

号文《关于核准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工作，发行价格为

４．８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总股本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交易对方名称

／

姓名 住所

／

通讯地址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将乐县速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将乐县古镛镇龟山北路

２１６

号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虹桥商务大厦

６

楼

Ｆ

座

二〇一三年七月

(下转A19版）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一、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将乐县速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吴丽萍、林文新、黄光宪。 本次收购的一致行动

人已以书面形式约定由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告书，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同意授权福建泰盛实业有限

公司在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二、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山鹰纸业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收购已获得中国证监会通过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由于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收购尚需取得

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山鹰纸业

／

上市公司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鹰集团 指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收购前持上市公司

７．５％

股份

，

为上市公司大

股东

。

吉安集团 指 吉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盛实业 指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泰安投资 指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吉顺投资 指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众诚投资 指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速丰投资 指 将乐县速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泰盛 指 上海泰盛制浆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泰盛进发 指 福建泰盛进发实业有限公司

腾荣达林业 指 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

腾荣达制浆 指 福建腾荣达制浆有限公司

泰盛果树 指 莆田市泰盛果树开发有限公司

环宇房地产 指 福建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鸿木制品 指 莆田天鸿木制品有限公司

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 指

吴丽萍

、

林文新

、

何桂红

、

郑建华

、

林宇

、

李德国

、

黄光宪

、

王振阁

、

何旗

、

吴俊雄

、

林

耀祥

、

林金玉

、

黄丽晖

、

陈建煌

、

潘金堂

、

姜秀梅

、

林金亮

、

林若毅

、

邱建新

、

柯文煌

、

连巧灵

、

林宗潘

、

李志杰

、

胡娟

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框架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

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补充框架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山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

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各方关于业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报告书

／

收购报告书 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

本次发行

／

本

次非公开发行

／

重大资产重组

／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１

、

山鹰纸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泰盛实业

、

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众诚投

资

、

速丰投资及吴丽萍等

２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拥有的吉安集团

９９．８５３６３％

股份

。

同时

山鹰纸业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

（

含

１０

名

）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所募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

其中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

但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２

、

泰盛实业以

２６１

，

７５７

，

８３４．８０

元现金协议收购山鹰集团持有的山鹰纸业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股存量股份

，

占

山鹰纸业总股本

７．５０％

。

３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与山鹰集团与泰盛实业间

就山鹰纸业股份转让方案互为条件

、

同步实施

。

收购人 指 泰盛实业

、

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速丰投资

、

众诚投资

、

吴丽萍

、

林文新

、

黄光宪

一致行动人 指 吉顺投资

、

泰安投资

、

速丰投资

、

众诚投资

、

吴丽萍

、

林文新

、

黄光宪

配套融资

／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

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

（

含

１０

名

）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标

的资产交易总额

２５％

的配套流动资金

上海东洲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人为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乐县速丰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吴丽萍、林文新、黄光宪。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股权关系示意图如下：

二、一致行动人情况

泰盛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明武、徐丽凡夫妇。自然人吴丽萍系吴明武的妹妹、林文新系吴明武的妹夫，黄光宪系泰盛实业监事，故吴

丽萍、林文新、黄光宪与泰盛实业为一致行动人。

吴丽萍为吉顺投资、泰安投资、速丰投资、众诚投资的执行合伙人，故吉顺投资、泰安投资、速丰投资、众诚投资与泰盛实业为一致行动

人。

本次收购的一致行动人以书面形式约定由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告书，并依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同

意授权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在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三、泰盛实业

（一）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明武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３０４１００００５５１７

经营范围：塑料切片、包装装潢印刷品（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房产及片区内土地租赁；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与本企业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对制造业、农林业进行投资及资产管理。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４３

年

８

月

８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３０４１５５４２３１７１

股东名称：（

１

）吴明武：持股比例

５５％

；（

２

）吴明希：持股比例

２６％

；（

３

）吴明华，持股比例

６％

；（

４

）莆田天鸿木制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３％

通讯地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３７６９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３７６７９９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１

、股权结构及其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泰盛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上述泰盛实业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中吴明希、吴明华为吴明武的弟弟，天鸿木制品系吴明武妻子徐丽凡投资设立的一人

有限公司。

吴明武、徐丽凡夫妇为泰盛实业的实际控制人，其持有泰盛实业

５５％

的股权，徐丽凡通过天鸿木制品持有泰盛实业

１３％

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吴明武，男，

１９６７

年生，国籍为中国（中国香港居民），身份证号

Ｒ１３５８＊＊

（

＊

），住所为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高级

经济师。 先后创立了福建省泰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上海泰盛浆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公司。 曾任浙江吉安纸容器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吉安集团董事长、总裁，天鸿木制品执行董事、总经理。

徐丽凡，女，

１９６７

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３５０３２１１９６７０６２３＊＊＊＊

，住所为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

２

、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属企业名目

除吉安集团外，泰盛实业主要下属公司概况如下表：

业务分类 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

比例

备注

实业投资 上海泰盛 实业投资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贸易 泰盛进发 贸易

９

，

９６０ １００％

通过上海泰盛持有

林业

泰盛果树 山地开发

，

果树等种植

８００ １００％

通过上海泰盛持有

腾荣达林业 植树造林

３

，

３５０ １００％

通过上海泰盛持有

制浆 腾荣达制浆 制浆业务

３

，

３８０ １００％

通过上海泰盛持有

房地产 环宇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通过上海泰盛持有

（三）收购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情况

１

、主营业务

泰盛实业的原主营业务为纸板、纸箱的制造和印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泰盛实业将其纸箱业务相关的资产全部转让给莆田祥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泰盛实业为持股型公司，未开展具体业务。主要对外投资情况详见本节“二、泰盛实业”之“（二）收购人产权及控

制关系”之“

２

、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属企业名目”。

２

、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１，０２４，８４３．１８ ７６８，６３３．０４ ５７５，７１３．３９

其中

：

流动资产

４８６，６８１．４７ ２８９，９２４．１３ ２９１，７３５．５６

负债合计

８６９，７６５．３９ ６１５，５１０．２７ ４１８，９６７．０３

其中

：

流动负债

７０６，２７８．３６ ４７７，２９７．５６ ３３９，４３３．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８，２１１．３９ １０７，７６５．２９ １０３，１３３．９５

营业收入

４２９，９８７．７８ ４３３，４４５．２２ ３１０，９０４．０４

净利润

１，９１６．７５ ６，６３２．６８ １３，４６１．３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４％ ４．３３％ ８．５９％

资产负债率

８４．８７％ ８０．０８％ ７２．７７％

注：上述财务数据来自泰盛实业年度财务报告，其中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１

年度数据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以上数据

如无特殊指明，均为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介绍

泰盛实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吴明武

Ｒ１３５８＊＊

（

＊

）

董事长

中国

（

中国香港居

民

）

上海市 否

吴明希

３５０３０２１９７００２０２＊＊＊＊

董事 中国 浙江省海盐县 美国长期居留权

吴明华

ＱＥ８６＊＊＊＊

董事

、

总经理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长期居留权

黄光宪

３５０３０２１９５４０８３０＊＊＊＊

监事 中国 福建省莆田市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四、吉顺投资

（一）基本情况

名称：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丽萍

注册资金：

１

，

６５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５６０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３０４５５１７５４１６７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４－２７９００３３

（二）出资情况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１

、出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合伙性质

１

吴丽萍

１７０ １０．３０％

普通合伙

２

黄秀梅

２００ １２．１２％

有限合伙

３

舒君明

１５０ ９．０９％

有限合伙

４

孙晓民

１００ ６．０６％

有限合伙

５

王汉民

６５ ３．９４％

有限合伙

６

傅立新

６０ ３．６４％

有限合伙

７

刘富斌

５０ ３．０３％

有限合伙

８

蔡 明

５０ ３．０３％

有限合伙

９

于 雷

５０ ３．０３％

有限合伙

１０

张 伟

５０ ３．０３％

有限合伙

１１

李聪定

４６ ２．７９％

有限合伙

１２

赵振华

４５ ２．７３％

有限合伙

１３

汪海峰

４０ ２．４２％

有限合伙

１４

刘文明

４０ ２．４２％

有限合伙

１５

林壮羽

３９ ２．３６％

有限合伙

１６

冯军贤

３０ １．８２％

有限合伙

１７

文学芬

３０ １．８２％

有限合伙

１８

尚志明

３０ １．８２％

有限合伙

１９

凌金华

２５ １．５２％

有限合伙

２０

郭 威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１

俞 林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２

朱国良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３

马国清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４

陈瑞桂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５

徐 劲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６

杨俊洪

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

２７

桂训安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２８

李云鹏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２９

张金堂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３０

陈涵华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３１

侯志峰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３２

林国忠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３３

张建新

１５ ０．９１％

有限合伙

３４

杨芳华

１３ ０．７９％

有限合伙

３５

李元刚

１２ ０．７３％

有限合伙

３６

吴永金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３７

王宏伟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３８

吴海燕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３９

曹 梅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０

刘 友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１

潮根兵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２

马寒冰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３

姜艳春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４

张 扬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５

陈翠云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４６

陈文钦

１０ ０．６１％

有限合伙

合计

１

，

６５０ １００％ －

２

、执行事务合伙人有关情况

吉顺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吴丽萍女士，其基本情况为：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５０３０２１９７７０９１７＊＊＊＊

家庭住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虹桥商务大厦

６

楼

Ｆ

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泰安投资

２０１０．２

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

５．４８％

的股权

吉顺投资

２０１０．２

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

１０．３０％

的股权

众诚投资

２０１０．５

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

１１．３０％

的股权

速丰投资

２０１０．２

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

１２．２５％

的股权

上海泰盛

２００９

年至今 资金部主管 无

腾荣达林业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执行董事 无

腾荣达制浆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执行董事 无

环宇房地产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执行董事 无

除持有吉安集团

７．６８％

股份外，吴丽萍所控制或参股的其他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泰安投资

１

，

８２６

实业投资

５．４８％

吉顺投资

１

，

６５０

实业投资

１０．３０％

众诚投资

１

，

１０６

实业投资

１１．３０％

速丰投资

８１６

实业投资

１２．２５％

福建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钢材

、

电子

、

木浆及制品

、

化工材料

、

鞋材批发零售

５５．５６％

（三）主营业务及简要财务情况

吉顺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无其他实体经营业务。 吉顺投资除持有吉安集团

１．２１％

的股权外，无其他下属企

业。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吉顺投资的总资产为

１

，

６５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６４７．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５６

万元。

（四）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设立至今，吉顺投资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在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吉顺投资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五、泰安投资

（一）基本情况

名称：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

１９８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丽萍

注册资金：

１

，

８２６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５５１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３０４５５１７５４１３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６９６６００７

（二）出资情况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１

、出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合伙性质

１

吴丽萍

１００ ５．４８％

普通合伙

２

刘其武

２００ １０．９５％

有限合伙

３

胡长青

２００ １０．９５％

有限合伙

４

王国珍

１９２ １０．５１％

有限合伙

５

陈银景

１５０ ８．２１％

有限合伙

６

周治平

１００ ５．４８％

有限合伙

７

徐凡清

７５ ４．１１％

有限合伙

８

康 敏

５０ ２．７４％

有限合伙

９

陈 霞

５０ ２．７４％

有限合伙

１０

沈建芬

５０ ２．７４％

有限合伙

１１

沈 敏

５０ ２．７４％

有限合伙

１２

王晓红

５０ ２．７４％

有限合伙

１３

李仲森

４２ ２．３０％

有限合伙

１４

汤建明

４２ ２．３０％

有限合伙

１５

叶敬斌

４０ ２．１９％

有限合伙

１６

方 健

３３ １．８１％

有限合伙

１７

郑建辉

３０ １．６４％

有限合伙

１８

滕章生

３０ １．６４％

有限合伙

１９

蔡利英

３０ １．６４％

有限合伙

２０

洪 伟

２８ １．５３％

有限合伙

２１

林元标

２６ １．４２％

有限合伙

２２

苏鸣华

２５ １．３７％

有限合伙

２３

周 惠

２５ １．３７％

有限合伙

２４

罗 斌

２５ １．３７％

有限合伙

２５

洪少杰

２０ １．１０％

有限合伙

２６

徐建军

２０ １．１０％

有限合伙

２７

叶 俊

１８ ０．９９％

有限合伙

２８

乔 力

１５ ０．８２％

有限合伙

２９

周祝婷

１５ ０．８２％

有限合伙

３０

顾雪刚

１５ ０．８２％

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６７

收购人名称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１９８号

一致行动人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１９８号

一致行动人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１９８号

一致行动人

将乐县速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将乐县古镛镇龟山北路２１６号

一致行动人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办城涵西大道１９８号

一致行动人

吴丽萍、林文新、黄光宪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２２７２号虹桥商务大厦６楼Ｆ座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

(下转A23版）

独立财务顾问：


